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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教 育 厅 
中 共 云 南 省 委 宣 传 部 
云 南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
云 南 省 文 化 厅 
云 南 省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局 
云 南 省 公 务 员 局 
云 南 省 语 言 文 字 工 作 委 员 会 
共 青 团 云 南 省 委 

 
云南省教育厅等八部门转发 

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开展第 20 届全国推广 
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州市教育局、党委宣传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文化局、广

播电视局、公务员局、语委，团委，各高等学校，省属中等职业

学校、中小学： 

经国务院批准，自 1998 年起，每年 9 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

普通话宣传周（以下简称“推普周”）。2017 年 9 月 11 至 17 日定

为第 20 届全国推普周，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下发了《教育部等

九部门关于开展第 20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通知》（教

语用函〔2017〕2 号，以下简称“通知”），现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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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要求，请结合实际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加强“直过民族”地区宣传活动 

各地、各部门和学校，尤其是“直过民族”地区要借第 20 届推

普宣传周的契机，围绕省委、省政府打赢云南省扶贫攻坚战中心

工作，采取超常规的举措，群策群力，努力破解“直过民族”地区

群众普通话普及程度不高，“听不懂”“说不出”“用不了”汉语，制

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。要重心下沉，将本届推普周宣传活

动重点向乡镇、村寨倾斜，组织干部、社会志愿者、学校教师、学

生进村入户，与不通汉语家庭结对帮扶，开展实用、接地气的宣

传咨询活动，帮助“直过民族”讲好普通话，过上好日子。 

二、各部门按照职责职能组织活动 

各地特别是教育、宣传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文化等部门

应依法在“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自觉传承弘扬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方面履行职责，率先垂范。要加强对“推普”宣

传周活动的领导，切实重视并认真组织好推普周各项活动。各部

门和学校要结合部门和行业特点，紧扣主题，围绕传承中华优秀

传统文化和优秀革命文化，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宣传活

动。要不断推进宣传手段、监管机制、活动形式和服务方式等各

方面创新，探索开展投入少、效果好、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活动

形式。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坚持绿色发展，厉行

节约，反对浪费，节俭举办各项活动。 

三、抓好几项重点活动 

（一）根据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“要坚持共享发展，在夯实城

市推普工作基础的同时，加大农村、边远、民族地区推普工作力

度，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”的要求，确定临沧市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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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第 20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重点宣传城市。临沧市要

按照“通知”要求，扣紧宣传主题，精心组织，认真策划，开展好

推普周宣传教育活动。 

（二）围绕本届推普周“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

字，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活动主题，在滇西科技师范

学院开展“云南省第三届书画名家进校园活动”。 

（三）组织各高校师生、各地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开展国家通

用语言推广普及对口结对帮扶社会实践活动，通过咨询服务，提

高公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意识和水平。 

（四）开展 2017 年云南省“中华经典诵写讲”系列活动，弘扬

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树立文化自信，提高广大师生语言文字

应用能力。 

（五）在石林县举办云南省“云外杯”阅读沙龙系列活动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各地、各部门和学校要注意收集整理有关活动资料，及

时报送视频、图片、活动简况报道等材料。省级及各州市的宣

传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文化、新闻出版广电、公务员管理、共

青团等部门，请按“通知”要求将各自活动方案和总结报送对应的

中央、省级各部门，并抄送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（二）各州市教育局、省属各校请将本届活动方案和活动总

结分别于 2017 年 8 月 5 日前、10 月 20 日前报送至省教育厅语言

文字管理处。 

联 系 人：丁 峰 

联系电话：0871－65141746（传真） 

电子邮箱：ynywb@sina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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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开展第 20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 
      传周活动的通知 

 

 

 

 

        云南省教育厅       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 

 

 

 

 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云南省文化厅 

 

 

 

 

      云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     云南省公务员局 

 

 

 

 

        云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     共青团云南省委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13 日 
抄送：教育部语用司。 
















